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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名称

浙江金秋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金之江物资有限公司

康福得塑化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奉化市许家采石场

宁波兴隆车业有限公司

浙江新纶化纤有限公司

摩士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保税区曼斯特化工有限公司

宁波神鹰玻璃有限公司

慈溪市亚虎带钢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永联沥青化工有限公司

浙江德盈电气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三浪环球车辆部件有限公司

宁波科惠化学品有限公司

资产类型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本金（万元）

1478.42

1155.14

986.00

299.99

2000.00

1965.00

2499.81

1667.29

1800.00

4800.00

1383.65

796.92

877.62

1495.00

利息（万元）

185.36

45.12

78.38

0

106.15

66.11

132.20

81.29

131.17

349.98

62.40

14.80

59.68

31.52

担保人/抵押人

宁波永联沥青化工有限公司、宁波市镇海金秋贸易实业公司、连云港裕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陆裕祥、干惠芬

宁波华通电器成套厂、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房地产总公司、张汉杰、陆旭亚、孙金科、张亚珍、孙元杰/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房地产总公司

宁波荣溢化纤科技有限公司、、奇迪电器集团有限公司、宁波康福得人造皮有限公司、成惠民、顾成飞、慈溪市恒德置业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蓝海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奉化市南洋电子有限公司、卓作芳、卓苏能、林盛增、卓鲁杰/卓苏能、宁波市鄞州蓝海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宁波宝驹动力科技有限公司、宁波晟隆海车业有限公司、宁波晟海投资有限公司、苏一清

浙江宇峰厨具有限公司、浙江新盛锦纶有限公司、宁波帅康灯具股份有限公司、余姚市骏煌贸易有限公司、杨伯南、熊满珍、熊吉江、刘玉秀

宁波摩天轴承有限公司、宁波摩根轴承有限公司、吉林省公主岭轴承有限责任公司、李罡、马丽霞

宁波市鄞州对外贸易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中威机电有限公司、宁波康力玻璃有限公司、高康龙、励佩燕、宋爱卿

宁波众盛新纤维有限公司、宁波宝洁电器有限公司、宁波华冠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沈信源、祝冠琼、沈世秋、沈纪章、宁波冠亚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宁波市镇海中正园艺工具有限公司、宁波柏宁贸易有限公司、蒋国平、刘虹

宁波耐兴斯达电器有限公司、宁波羽希电器有限公司、周升熠、杜姜、宁波百基乐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宁波富红针织有限公司、宁波天元电气集团有限公司、宁波市三浪润滑元件有限公司、黄挺、干雪燕、黄德贤

宁波市华惠进出口有限公司、宁波联合基础化学品贸易有限公司、宁波硕洋贸易有限公司、裘尧东、胡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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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抵押

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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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我办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如需了解有关
本次交易资产包内每项资产的详细情况，请登录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对外
网站www.coamc.com.cn查询，或与交易联系人接洽。

该债权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在业的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注册资本、财务状况良好等
条件；交易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
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
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

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
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办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
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2016年07
月02日。

联系人：厉先生、陈女士 联系电话：0571-28277225
邮件地址：lihang@coqamc.com
通讯地址：杭州市长生路58号西湖国贸中心402、南京市洪武路29号

邮编：310006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773（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纪检监察部门）

025-58305842(我办纪检监察部门)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2016年07月02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南京办事处
2016年6月2日

法院公告
2016年6月2日

（2016）浙01民初286号
蔡幼平：本院受理原告王志珍与被告赵娜加及

你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期限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送达地
址确认书及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
视为送达。答辩期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
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
号法庭开庭。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1543号

陈忠强：本院受理原告郑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陈忠强归还借
款本金500000元，并支付利息144000元（自2014年4
月21日起计算至2016年 4 月 20 日），及从 2016 年 4
月 21 日起至本金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 1.2%计算
的利息；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去
向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期限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及开庭传票、外网告知书、
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86号

杭州乐斌仕贸易有限公司、方金文：本院受理原
告杭州万森装饰材料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1377号

杭州旺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郭池兵：本院受理
原告杭州远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02
民初1377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
传票、举证通知书及合议庭组成通知书等。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13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1844号

劳翔:本院受理周则虎诉你承揽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

下午14时45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号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上商初字第2636号

马红：被告龚志伟就（2015）杭上商初字第2636
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
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上商初字第2876号

汪陆军、李樟伟、柳青：本院受理浙江泰隆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上商初字第2878号

汪陆军、李樟伟、柳青：本院受理浙江泰隆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42号

张传坤：本院受理杭州同辉珠宝有限公司诉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1776号

张幸芳：本院受理原告方宇峰诉戴琦、张幸芳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两被告
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50000 元及利息（利息按月利率
2%从2015年11月28日计算至2016年4月27日，利
息为5033元），实际计算至付清之日止；2、判令被告
承担本案律师费3857元；3、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
告承担。因你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期限通知书、民事
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及开庭传票、外网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限满后第3日下午14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
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民初字第01438号

连承新：本院受理原告毛必军诉你装饰装修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5）杭下民初字第0143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民初字第02502号

谢伟：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合兴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诉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原告杭州合兴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于2016年4月19日向本院申请撤诉，
本院裁定准许。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下民
初字第02502号民事裁定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裁定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0756号

单喜春、蔡文月：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诉你们及浙江游龙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金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5）杭下商初字第0075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1074号

杭州金龙文化用品有限公司、顾卫、张庆祥：本
院受理原告浙江文源纸业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原告浙江文源纸业有限公司因不服本
院作出的（2015）杭下商初字第01074号民事判决书，
已向本院递交上诉状。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到本院领取上诉状，逾期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2379号

章淑青：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02379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
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2561号

何炜东、潘复蓉：本院受理原告郑
小军诉你们债权人代位权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5）杭下商初字第 02561 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
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2637号

鲍卫国、叶旭华：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下商初
字第0263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3306号

邹荣兰：本院受理原告王灿根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
下商初字第0330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3393号

王志明：本院受理原告余钱林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
下商初字第0339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3444号

柳庆文、陈爱华：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下商初
字第0344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3496号

董景于、赖闽芳：本院受理原告杭州联合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祥支行诉你们及浙江金丰担
保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03496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3753号

王苗兰：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艮山支行诉你及邵中华、浙江和信担保有
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03753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4008号

浙江华野景观绿化有限公司、浙江华旅商贸有
限公司、杭州岛石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华凯市政环境
艺术发展有限公司、帅新武、陈郭琴：本院受理原告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保俶支行诉你
们及张郭柱、司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
0400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4074号

林呈旭、沈平：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大和钢铁贸易
有限公司诉你们及俞清华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
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5）杭下商初字第0407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4380号

黄礼云：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艮山支行诉你及林荣撑、浙江凝睿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04380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浙江洁康管道科技有限公司的债权收益权进行处置。截至2015
年1月15日，债权本金750万元，利息10.79万元，债权本息760.79万元。债务人位于浙江绍兴，该
债权由浙江洁康管道科技有限公司有限公司以其所有的位于诸暨店口六村土的工业用地及厂房
（建筑面积2895.93平方米，土地面积4630平方米）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由诸暨市誉球机械制造
厂、浙江伟誉机械有限公司、殷旭东、殷红英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该债权收益权的交易对象为中
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合格机构投资者，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
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
人员等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收益权。

公告有效期：7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7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越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联系。
联系人：蒋经理 联系电话：0575-81505862
电子邮件：jiangtengzhi@kinghing.com
公司地址：浙江省绍兴市镜湖新区金滩大厦17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5-81505850 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6月2日

债权收益权处置公告

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浙江亚太特宽幅印染有限公司的债权收益权进行处置。截至
2016年2月14日，债权本金6416.84万元，利息390.40万元，债权本息6807.24万元。债务人位于浙
江绍兴，该债权由浙江亚太特宽幅印染有限公司以其所有的位于安昌镇旗山村大溇底的工业土地
及地上厂房（建筑面积：42941.17平方米，土地面积：43735.00平方米）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由浙江
兴美达印染有限公司、杨安心、寿秀琴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该债权收益权的交易对象为中华人
民共和国境内外的合格机构投资者，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
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
等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收益权。

公告有效期：15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5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越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联系。
联系人：季经理 联系电话：0575-81505867/13858582896
电子邮件：jikaifeng@kinghing.com
公司地址：浙江省绍兴市镜湖新区金滩大厦17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5-81505850 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6月2日

债权收益权处置公告

杭州普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吴飞：本仲裁委员会受理的（2016）杭仲字第36号申请人朱新恬与被申请人杭州普点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吴飞之间的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应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申请
书副本、证据材料、仲裁风险告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选（指）定仲裁员声明书、授权委托书（格式）、《杭州仲裁委员会
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选定仲裁员的期限、提交答辩书的期限、举证的期
限均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0日内。上述期限届满后，本仲裁委员会将依法组成仲裁庭并于2016年8月23日14：30时在
本委第一仲裁庭开庭审理本案。（地址：杭州市湖墅南路356号锦绣大厦6楼，邮编310005，电话0571－88383256）

杭州仲裁委员会
杭州普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吴飞：本仲裁委员会受理的（2016）杭仲字第40号申请人余红梅与被申请人杭州普点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吴飞之间的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应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申请
书副本、证据材料、仲裁风险告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选（指）定仲裁员声明书、授权委托书（格式）、《杭州仲裁委员会
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选定仲裁员的期限、提交答辩书的期限、举证的期
限均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0日内。上述期限届满后，本仲裁委员会将依法组成仲裁庭并于2016年8月24日14：30时在
本委第一仲裁庭开庭审理本案。（地址：杭州市湖墅南路356号锦绣大厦6楼，邮编310005，电话0571－88383256）

杭州仲裁委员会
2016年6月2日

仲
裁
公
告

本公司受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委托，公开拍卖以下拍卖标的，如相关当事人对本次拍卖标的
有异议，须于本次拍卖实施前向委托方提出书面异议。

一、拍卖标的：（标的描述以拍卖规则等拍卖文件的具体
规定为准。）

浙江东方之星饰品有限公司等30户不良债权资产包，债
权总额为108342.11万元，其中本金91083.91万元，利息、孳息
合计为17258.20万元（截止基准日为2016年4月30日）。

二、拍卖时间：2016年6月13日上午9:00时（星期一）。
三、展示和报名：即日起接受咨询约期查阅资料，有意竞

买人请向本公司或委托方垂询，也可登陆中国信达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cinda.com.cn）查询。竞买人
须在2016年6月12日16时前凭有效证件办理有关参拍手续，
并交纳竞买保证金到拍卖公司指定账户.

下列主体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本次拍卖标的：

(1)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
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拍卖标的涉及的原国有企业债务人
管理人员以及参与拍卖标的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
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
机构法人；

(2)与参与拍卖标的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
拍卖标的涉及的原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
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

(3)其他依据中国法律不得收购、受让拍卖标的的主体。
上述主体如果购买或变相购买本次拍卖标的的，后果自负。
四、报名及拍卖地点：杭州市西湖大道239号耀江广厦B

座6楼
五、联系电话：(0571)87709630 13588310731 周女士

浙江一通拍卖有限公司
2016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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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